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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参加学术交流，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

2、每名学省在学期间最多可获得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资助

各一次。

3、国内学术会议资助经费 1000 元/生；国际学术会议视具

体情况给予不超过 10000 元/生的经费资助。

三、申请与审批

1、申请参加国内学术会议，经导师同意后即可参加。

2、申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需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、会议

通知（邀请函）、会议论文（摘要）录用证明及会议发言证明。

3.MPA 教育中心对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复核，必

要时组成专家组评审，最终确定资助名单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、会议结束后，国内学术会议参加者应在本专业范围内公

开做一次学术报告；国际学术会议参加者应在学校硕博论坛或本

学科范围内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。报告的具体时间及形式由各培

养单位统筹安排。

2、学术会议参加者需提交《湖南中医药大学 MPA 硕士参加

学术会议总结报告》、带有会议标识的参会照片 2张（电子版）

和会议论文摘要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审核后返回）。国内学术会

议参加者需将上述材料提交到学院研究生秘书处备案，作为毕业

审核材料之一；国际学术会议参加者需将上述材料提交研究生院
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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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使用与管理

1、国内学术会议资助经费每年按指导教师当年招收 MPA 学

生实际人数于新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划入指导教师的研究生业

务费中。

2、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往返旅费、住宿费、会议注册费和与

签证相关的费用等。

3、国际学术会议参加者需持会议通知及相关票据，经本人

和导师签字，研究生院审核后到校财务处报销参会费用。

4、费用报销按照学校财务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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